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132號 

主旨:為提升旅遊安全，請會員旅行社，辦理團體旅遊時應選擇合法衛生的飲食環境，

避免旅客因食用不潔食物而造成身體不適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2年 5月 10日觀業字第 11209101331號函辦理。 

2. 夏日季節高溫潮濕，食物未妥善處理容易滋生病菌，應謹慎挑選衛生環境優

良之餐廳用餐，以維護旅客安全。 

3. 相關預防食品中毒宣導海報、手冊等，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

「防治食品中毒專區」(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1816)下

載利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